 國立臺東大學進用身心障礙及原住民族員工實施要點

98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（98.10.15召開）
9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（99.11.11召開）
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2、3點（102.04.18召開）
1、 為保障身心障礙及原住民族者平等之就業機會與權益，特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，訂定本校進用身心障礙及原住民族員工實施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
2、 各單位編制內外職務（含專案計畫助理）出缺辦理外補，應於徵才公告內容註明具身心障礙及原住民族身分者，歡迎參加甄選或列入優先考量。
3、 具身心障礙及原住民族身分者應徵本校職員及約用人員職缺，其筆試及面談成績均予加百分之五計算。
4、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
